
云阳县人民政府

关于何向辉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云阳府人〔2025〕46号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2025年12月23日，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
任命

何向辉同志为云阳县人民政府黄石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李行德同志为云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；

谭宗秋同志为重庆市云阳凤鸣中学校校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曾刚辉同志为云阳县司法局副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张帆同志为重庆云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刘涛同志为云阳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
秦川辉同志为云阳县医共体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
薛亚同志为云阳县武装工作事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
陈永军同志为重庆市云阳江口中学校副校长；

何国军同志为云阳县中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免去

陈文政同志的云阳县人民政府黄石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王谷平同志的云阳县青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

陈雁同志的云阳县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谭宗秋同志的重庆市云阳江口中学校副校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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